附件

大通湖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工作

实 施 方 案

一、建设模式

（一）市区共建

区管委会授权益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农交公司”）负责本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的运营。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的运营遵循本区农村产权交易工作领导小组的监督与指导。

（二）服务体系

1. 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由市农交公司负责大通湖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的运营，为全区农村产权流转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发布、资料审查、交易组织、合同签订、价款结算、交易鉴证、资料管理、监督管理、培训指导等服务；通过信息共享等方式，核验交易标的权属、受让方资格、土地规划和用途等交易资料和信息，组织招标和采购项目预决算；为入场交易主体提供农村金融、农业社会化等服务；为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站和村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室提供业务培训和指导服务。

2. 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站。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站依托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设立，镇人民政府安排专人负责辖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基础资料和信息的收集汇总、查验审核、登记录入，组织进场交易，提供政策咨询，做好资料归档备案和纠纷调解等；指导各村设立村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室。
3. 村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室。在村“两委”成员中明确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员，负责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项目信息的收集、上报及现场勘察、联系农户、宣传等配合工作。

（三）服务规范

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湘政办发〔2022〕44号）、《益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益阳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益政办发〔2024〕13号）明确的交易品种、方式、主体、程序，实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各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细则按全市一体化运营原则，按照市级中心文件要求执行。

（四）进场要求

本着“先易后难、先少后多、逐步增加”的原则，先行落实国有农用地、农村资产资源流转全部进场交易，逐步增加进场流转交易的品种及数量，最终覆盖全部农村资产、资源等所有农村产权。

二、建设投入

（一）系统平台。由市农交公司负责搭建本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与监管系统平台，并根据各主管部门监管需求开通管理权限。
（二）办公场所、硬件设施。益阳市大通湖区盈泰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办公需求，提供办公场地及所需的基本硬件设施，所有权归提供方。（主要包括交易大厅、洽谈室、办公室、档案室、会议室等，需购置电子显示屏、办公桌椅、电脑、打印机等）
（三）经费保障。市农交公司负责组建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运营团队并承担所有运营费用。由于农村产权交易肩负部分公益属性，在成立初期，全市交易市场处于规范性宣传起步阶段，并对农民、村集体等转让方免费，难以实现盈亏平衡。为确保全市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快速发展及平稳经营，运营前三年，大通湖区管委会每年协调20万元资金作为大通湖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运营补贴，补贴金额发放依据中心实际经营情况，若中心年度亏损大于20万元，按20万元补贴；亏损金额小于20万元，按实际亏损金额补贴。
三、进度安排

2026年1月1日起，全面开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探索农村金融服务，不断完善交易管理机制，重点在宣传推广、业务培训、推动整村流转方面发力，促使交易信息发布量显著提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更加活跃，交易品种不断增加，交易体量大幅增长，交易半径范围不断扩大，跨区域交易数额获得突破。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大通湖区农村产权交易工作专班，负责本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指导和监管，制定完善的议事规则、监管程序及支持政策。工作专班由区委区管委会办公室联系农业农村工作的副主任任组长，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局长、区大发集团董事长任副组长，区纪委区监察工委、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商务文旅广体局、区卫健市监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司法局、区大发集团为成员单位。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区盈泰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区农村产权交易工作日常工作，区盈泰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

区纪委区监察工委：负责强化纪律约束和过程监督，保障农村产权交易合法合规，对农村产权交易中涉及的党员干部和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纪律监督和监察监督，防范基层“微腐败”，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健康发展。

区财政局：落实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的财政支持政策等相关工作。

区自然资源局：指导和监督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入市交易等相关工作。

区商务文旅广体局：协助拓展农业产业招商引资相关工作。

区卫健市监局：负责指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收费监管等相关工作
区农业农村水利局：牵头协调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负责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指导和监督不涉及公共安全的小型水利设施和其他水面使用权入市交易等相关工作。

区司法局：负责对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区大发集团：制定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和规范交易行为的相关文件，对其下属公司盈泰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管理指导。
（二）保障工作经费。区财政安排专项配套资金，主要用于农村产权交易工作专班进行交易市场的建设、宣传培训与下乡镇、村指导、工作协调、监督检查等。

（三）加强政策扶持。探索财政支农扶持政策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项目相挂钩的办法，对进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交易的项目，在进行财政扶持资金项目申报时优先给予支持；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对进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农村产权项目给予融资支持，鼓励各类融资担保、资产评估等机构参与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相关配套服务；鼓励保险机构对进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农村土地流转项目提供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业务服务。

（四）加强风险防控。各镇人民政府承担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监管第一责任，要强化风险意识，明确监管责任，落实监管制度，做好统计监测、违规处理、风险处置等工作。要通过推动实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数据和抵（质）押登记数据的信息交互，为金融机构开展农村产权抵（质）押融资提供依据，防止“一权多贷”“一物多抵”。妥善处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过程中的矛盾纠纷，依法维护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五）加强宣传引导。各镇要大力宣传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的重大意义和实践中的典型经验，增强农民的产权意识，提升各主体进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交易的积极性，加强基层干部和相关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交易平台功能，推动我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



